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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市社联[2018]25号
关于推选绍兴市第四届“社科新人”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根据我市“十三五”社科事业发展规划和“社科新人”培养方案，进一步推动优秀青年才俊脱颖而出，现就我市第四届“社科新人”的推选工作通知如下：
一、推选对象
推选对象为1978年10月1日（含当日）以后出生，活跃在全市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青年才俊。
二、推选条件
“社科新人”需具有较高的政治素养，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较扎实的理论功底，道德高尚，学风端正，治学严谨，团结协作，具有博士及以上学位或中级及以上职称的优秀在职、在岗青年，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获省级以上学术研讨会论文一等奖（第一获奖人）；
2．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或蔡元培社科奖（第一获奖人）；
3．近年来已出版学术专著；
4．省级以上学术刊物发表论文5篇以上（第一作者）；
5. 主持并完成过厅市级（含市级）以上2项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6. 在研究和解决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方面有突出贡献，成果被厅市级（含市级）以上领导肯定性批示或相关部门采纳（第一作者）。
三、推选程序
绍兴市第四届“社科新人”的推选，坚持民主、公开、平等、择优的原则。具体程序如下：
1. 宣传发动阶段（截止10月20日）：各县（市、区）委宣传部、社联，在绍高校社联，各市级学会、研究会、社科研究基地、各有关单位，积极组织，广泛发动。
2. 推荐申报阶段（截止10月31日）：为进一步拓宽选拔和培养视野，吸纳更多的优秀社科青年人才，本次推荐采取组织推荐和个人自荐相结合的方式。推荐表格可从“绍兴社科网”（网址：http://sxsk.sx.gov.cn/）下载，按要求填写完整后于10月31日前报送至市社联规评办。
3.评选阶段（11月）：由市社联科研处（规评办）对申报材料进行初步审查核实，经审查核实符合推荐程序和基本资格的推荐人选作为候选人参加评选。组织专家对申报候选人进行综合评审，提出培育对象名单，市社联对名单审核、公示后选取绍兴市第四届“社科新人”30人。
四、支持措施
绍兴市“社科新人”培育期为三年，培育期间入选人员将：
1.列入市社联组织的人才培养计划；
2.优先立项市哲社规划重点课题；
3.列入市社科院及相关智库成员候选人；
4.参加市社联组织的各类培训、论坛、研讨会等学术交流活动。
五、考核管理
1.在所研究领域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1篇（含）以上学术论文（如学术著作按2篇论文折算，合著的须是第一、二作者）；
2．完成一份相关研究领域高质量的《社科要报》，服务市委、市政府决策；

3.主持完成一项以上省部级课题；
4.提交每年度个人科研工作计划、总结；
5.完成市社科联委托的临时性任务（如临时课题约稿征集）。
6.培育期满后，填写《绍兴市“社科新人”培育总结报告》，并附相关资料（原件和复印件各1份），经所在单位审核后报送市社联科研处，市社联考核后，对合格者颁发证书。
（联系人：张恬，联系电话：85125385，电子邮箱37367741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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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社科联，市委宣传部、市财政局。
绍兴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18年10月1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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